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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8_8B_B1_E8_AF_AD_E7_c96_645464.htm 至于英语，仅是交

流工具而已，但一直以来，我们却把它当作一门知识来学，

以至于学了十几年，却不能开口交流。 www.Ｅxamda.CoM考

试就到百考试题 个人认为，对于英语，只要掌握以下六大技

能，即可把握英语的核心 第一，用英文界定事物的技能。界

定事物是交流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而我们传统的英语口语

教学却没有强调过这一点。我们的英语课本经常有这样的问

题：This is a glass? Where is the book? 而很少出现这样的问题，

如：What is a book? What is a glass其实，当中国人说英语卡壳

的时候，大多数情况是你想告诉别人这是什么但却不知道怎

么来界定它。谁都可以轻易地做出描述：Where is the book? It

’s on the table . It’s on the desk.等。但不是所有人都能界定“

书是什么”，所以学英文时要有意识地多问自己“是什么”

，然后想方设法回答。 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

站(100test.com) 第二，用英文进行解释的技能，也就是能够用

不同方式表达同一意思。我们用母语可以自如地交流，原因

是当我们说一件事卡壳的时候，我们总能找到另一种方式来

表达。而用英文交流时，如果对方对我们所说的不太清楚时

，我们就没办法换种方式再说了。其实，只要表达同一意思

，使用哪些单词或句法没有太大关系。这就引出一个背单词

的问题。许多人只是照着单词表很机械地背单词的拼写和中

文意思，并没有把单词学活并用起来。其实记单词应该是这

样的，记一个单词，还要能同时说出一到两个它的同义词、



近义词、反义词等，这才叫记住了。 第三，用英文描述事物

的技能。描述事物大致可以分为按时间顺序描述和按空间顺

序描述。从时间上来说，美国人习惯“开门见山”：从自我

出发，描述时总是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先点出来，然后是

次重要的，他不考虑这个东西在时间上按什么顺序发生。而

中国人则习惯“按部就班”地描述事物，强调压轴，把最重

要的放在最后。这样一来，按中国人的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

给美国人描述东西，美国人很快就失去兴趣了，因为他难以

确定这一描述中的重点。从空间上来说，美国人总是由我及

外，由里及表的，而中国人通常是远远地走来，一步步贴近

自我。理解了这些差异，对于英文语法结构的组织就能够游

刃有余了，说起来也才像美国式的英文。 百考试题论坛 第四

，自如使用习惯用语的技能。习语是一种语言具备某一国家

或地区风格的重要因素。通俗地说，就是每个单词你都认识

，但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你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通过学

习美式英文中的习语，可以深入了解美国文化；而如果能在

适当的场合加以运用的话，能让你的口语听起来十分地道。

因此，积累相当数量的有效的习语是非常重要的。习语可以

通过看美国电影来习得。 第五，英文猜测能力，即与对方交

流时能够根据上下文推测对方的意思的能力。在英语听、说

、读、写、译中，大家一致反映听、说最难。因为这时候的

内容一现即逝，无法慢慢推敲研究。所以猜测能力就尤为重

要了。培养良好的猜测能力，需要不断地磨练。比如，可以

每天选一段带有一些生词的阅读材料，快速浏览，迅速得出

其大体的意思。 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第六，养成良好

的汉语、英语的双语转换习惯。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用英



文交流时要远离汉语思维。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一

个人的母语是怎么也无法忘记的。语言都是有其共性的，比

如汉语和英语的主谓结构就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定语、状语

的位置，汉语的定语都在所要修饰的词之前，英语则将最重

要的定语放在所要修饰的词前，其余的都在该词后。 因此，

学英语时不要认为自己是在学一个从未接触过的东西而产生

无力感，也不要总认为自己的英文程度没有达到能表达现有

的汉语水平的程度而不敢开口。其实，大多数英语学习者所

掌握的英语词汇都足以表达目前的生活和思想了，关键在于

，不要一开始就想对应的英文怎么说，而是降低自己的汉语

水平：先拆解汉语，直到拆解成最小单位，这样，在每个词

的意思都确定以后，然后才想英语中对应的东西。事实上，

把汉语拆成最小单位的时候，英语已经在那儿等着了。比如

，把“我们不是近亲结婚”翻译成英语，看起来似乎很难。

现在不管英语怎么说，先拆解汉语。“我们”到底指什么？

如果说话的主体是女性的话，她一定会说“my husband and I

”。如果是男性的话，他一定会说“my wife and I”。当把“

我们”拆解成“my husband and I”或“my wife and I”时，你

会发现“结婚”这个概念也表达出来了，因为你不可能称任

何一个陌生的男人为“husband”，也不会叫一个陌生的女人

为“wife”。接下来“不是近亲”可译为“are not something”

，而“亲属”为“relatives”，“近”为“close”，这样整句

话变成地道的美语原来就是“My husband and I are not close

relatives”。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